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輔宣字第7號

聲  請  人  朱淑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應受輔助宣  

告之人      王彩臻  

0000000000000000

關  係  人  王金寶  

0000000000000000

            王評鋒  

            王雅慧  

上列聲請人聲請輔助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王彩臻（女、民國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

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選定王金寶（男、民國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

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之輔助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朱淑美與應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為

母女關係。王彩臻因從小有輕度智障，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

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爰依

法聲請對王彩臻為輔助宣告，並選定關係人即王彩臻之父王

金寶為王彩臻之輔助人等語。

二、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

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

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

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

助之宣告，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應於鑑

定人前，就應受輔助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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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應受輔助宣告之人，始得為輔助之宣告。但有事實足認

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在此限。鑑定應有精神科專科醫師或具

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參與並出具書面報告，亦為家事事件法第

167條所明定，此規定依同法第178條第2項規定，於聲請輔

助宣告事件準用之。再按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並準

用民法第1111條至第1111條之2規定，此觀民法第1113條之1

自明。亦即法院為輔助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

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

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輔助人。法院

為前項選定前，應依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

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

一、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二、受

輔助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

狀況。三、輔助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輔助宣告之

人之利害關係。四、法人為輔助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

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

三、經查：

　㈠本院於鑑定人即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趙又麟醫

師面前訊問應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時，王彩臻意識清楚、

能自由活動，對於本院所問問題均能清楚、切題回答，有訊

問筆錄在卷可稽。再觀之王彩臻於訊問當日對答之精神、心

智狀況，並參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民國114年6月20

日陽明交大附醫精字第1147300096號函附精神鑑定報告書所

載略以：依據王彩臻母親描述及本院病歷所載，王彩臻最高

學歷為高職畢業，未婚，無業，於原生家庭中排行第三，上

有一兄一姊，目前與其父母及兄長同住於壯圍鄉自宅。王彩

臻出生時產程不順難產，自幼發展遲緩，學講話及走路均較

慢，但幼時未接受早療，僅於小學低年級時至醫院評估發現

患有輕度智能障礙，其後開始接受特殊教育至高職畢業為

止，並領有第一類（神經精神疾患）輕度之身心障礙手冊。

王彩臻高職畢業後曾短暫於便利商店工作數個月，因工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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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佳未再被聘僱。之後王彩臻曾陸續接受財團法人阿寶教

育基金會、社團法人宜蘭縣康德人文關懷協會等民間團體協

助媒合工作機會，曾擔任縣議會清潔員、於協會進行手工、

手作等工作經歷，但薪資收入並不穩定。王彩臻今年初使用

手機時遭遇網路詐騙，損失約新臺幣10萬元，故王彩臻母親

向法院提出輔助宣告之聲請，以避免王彩臻再遭詐騙損失。

鑑定當天王彩臻在其母親陪伴下步行進入診間。鑑定時，王

彩臻意識清楚，儀表整潔，態度配合，眼神接觸自然，情緒

穩定，其口語理解能力尚可，但表達及行為反應較顯稚氣。

測驗過程中，王彩臻尚能理解指導語並配合完成，面對困難

題項時稍微焦慮，無明顯異常知覺及行為。認知功能方面，

王彩臻的定向感向可，專注力和抽象問題理解能力不佳。王

彩臻目前雖仍具備部分自我照顧能力，但其判斷及解決問題

能力有顯著障礙。心理衡鑑結果，王彩臻於魏氏成人智力測

驗第四版（WAIS-IV）測驗結果全量表智商為56分，整體智

能達輕度障礙程度（55-69分）。綜合上述資料，此次鑑定

認定王彩臻因輕度智能障礙之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

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但未

達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

效果的程度等情。爰依首揭法條規定，宣告王彩臻為受輔助

宣告之人，裁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㈡查關係人王金寶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之父親，已陳明願

擔任輔助人，且王彩臻對此亦表示無意見等語，有同意書及

本院訊問筆錄在卷可稽。此外，聲請人即王彩臻之母親、利

害關係人即王彩臻手足王雅慧、王評鋒等人亦均同意上情，

此有其等出具同意書可佐；又本院檢附家事聲請狀繕本1

份，命利害關係人即王雅慧、王評鋒限期具狀表示意見，然

其等迄今均未表示任何意見到院，有本院送達證書及函文可

佐。從而，本院認由關係人王金寶擔任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

臻之輔助人，最符合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益，爰選定關係人

王金寶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之輔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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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又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僅於其

為民法第15條之2列舉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參

酌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並未準用同法第1099條、第1099條

之1、第1101條及第1103條第1項之規定，顯見受輔助宣告之

人之財產，並不由輔助人管理，依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45

條第1項之規定，自無庸併選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附

此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77條第2項、第164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游欣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

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書記官　詹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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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輔宣字第7號
聲  請  人  朱淑美  




應受輔助宣  
告之人      王彩臻  


關  係  人  王金寶  


            王評鋒  
            王雅慧  
上列聲請人聲請輔助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王彩臻（女、民國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選定王金寶（男、民國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之輔助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朱淑美與應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為母女關係。王彩臻因從小有輕度智障，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爰依法聲請對王彩臻為輔助宣告，並選定關係人即王彩臻之父王金寶為王彩臻之輔助人等語。
二、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應於鑑定人前，就應受輔助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及應受輔助宣告之人，始得為輔助之宣告。但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在此限。鑑定應有精神科專科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參與並出具書面報告，亦為家事事件法第167條所明定，此規定依同法第178條第2項規定，於聲請輔助宣告事件準用之。再按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並準用民法第1111條至第1111條之2規定，此觀民法第1113條之1自明。亦即法院為輔助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輔助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前，應依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二、受輔助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三、輔助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四、法人為輔助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
三、經查：
　㈠本院於鑑定人即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趙又麟醫師面前訊問應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時，王彩臻意識清楚、能自由活動，對於本院所問問題均能清楚、切題回答，有訊問筆錄在卷可稽。再觀之王彩臻於訊問當日對答之精神、心智狀況，並參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民國114年6月20日陽明交大附醫精字第1147300096號函附精神鑑定報告書所載略以：依據王彩臻母親描述及本院病歷所載，王彩臻最高學歷為高職畢業，未婚，無業，於原生家庭中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姊，目前與其父母及兄長同住於壯圍鄉自宅。王彩臻出生時產程不順難產，自幼發展遲緩，學講話及走路均較慢，但幼時未接受早療，僅於小學低年級時至醫院評估發現患有輕度智能障礙，其後開始接受特殊教育至高職畢業為止，並領有第一類（神經精神疾患）輕度之身心障礙手冊。王彩臻高職畢業後曾短暫於便利商店工作數個月，因工作能力不佳未再被聘僱。之後王彩臻曾陸續接受財團法人阿寶教育基金會、社團法人宜蘭縣康德人文關懷協會等民間團體協助媒合工作機會，曾擔任縣議會清潔員、於協會進行手工、手作等工作經歷，但薪資收入並不穩定。王彩臻今年初使用手機時遭遇網路詐騙，損失約新臺幣10萬元，故王彩臻母親向法院提出輔助宣告之聲請，以避免王彩臻再遭詐騙損失。鑑定當天王彩臻在其母親陪伴下步行進入診間。鑑定時，王彩臻意識清楚，儀表整潔，態度配合，眼神接觸自然，情緒穩定，其口語理解能力尚可，但表達及行為反應較顯稚氣。測驗過程中，王彩臻尚能理解指導語並配合完成，面對困難題項時稍微焦慮，無明顯異常知覺及行為。認知功能方面，王彩臻的定向感向可，專注力和抽象問題理解能力不佳。王彩臻目前雖仍具備部分自我照顧能力，但其判斷及解決問題能力有顯著障礙。心理衡鑑結果，王彩臻於魏氏成人智力測驗第四版（WAIS-IV）測驗結果全量表智商為56分，整體智能達輕度障礙程度（55-69分）。綜合上述資料，此次鑑定認定王彩臻因輕度智能障礙之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但未達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的程度等情。爰依首揭法條規定，宣告王彩臻為受輔助宣告之人，裁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㈡查關係人王金寶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之父親，已陳明願擔任輔助人，且王彩臻對此亦表示無意見等語，有同意書及本院訊問筆錄在卷可稽。此外，聲請人即王彩臻之母親、利害關係人即王彩臻手足王雅慧、王評鋒等人亦均同意上情，此有其等出具同意書可佐；又本院檢附家事聲請狀繕本1份，命利害關係人即王雅慧、王評鋒限期具狀表示意見，然其等迄今均未表示任何意見到院，有本院送達證書及函文可佐。從而，本院認由關係人王金寶擔任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之輔助人，最符合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益，爰選定關係人王金寶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之輔助人。　
四、又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僅於其為民法第15條之2列舉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參酌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並未準用同法第1099條、第1099條之1、第1101條及第1103條第1項之規定，顯見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財產，並不由輔助人管理，依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45條第1項之規定，自無庸併選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附此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77條第2項、第164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游欣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書記官　詹玉惠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輔宣字第7號

聲  請  人  朱淑美  





應受輔助宣  

告之人      王彩臻  



關  係  人  王金寶  



            王評鋒  

            王雅慧  

上列聲請人聲請輔助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王彩臻（女、民國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

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選定王金寶（男、民國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

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之輔助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朱淑美與應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為

    母女關係。王彩臻因從小有輕度智障，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

    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爰依

    法聲請對王彩臻為輔助宣告，並選定關係人即王彩臻之父王

    金寶為王彩臻之輔助人等語。

二、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

    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

    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

    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

    助之宣告，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應於鑑

    定人前，就應受輔助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

    人及應受輔助宣告之人，始得為輔助之宣告。但有事實足認

    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在此限。鑑定應有精神科專科醫師或具

    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參與並出具書面報告，亦為家事事件法第

    167條所明定，此規定依同法第178條第2項規定，於聲請輔

    助宣告事件準用之。再按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並準

    用民法第1111條至第1111條之2規定，此觀民法第1113條之1

    自明。亦即法院為輔助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

    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

    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輔助人。法院

    為前項選定前，應依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

    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

    一、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二、受

    輔助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

    狀況。三、輔助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輔助宣告之

    人之利害關係。四、法人為輔助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

    ，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

三、經查：

　㈠本院於鑑定人即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趙又麟醫

    師面前訊問應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時，王彩臻意識清楚、

    能自由活動，對於本院所問問題均能清楚、切題回答，有訊

    問筆錄在卷可稽。再觀之王彩臻於訊問當日對答之精神、心

    智狀況，並參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民國114年6月20

    日陽明交大附醫精字第1147300096號函附精神鑑定報告書所

    載略以：依據王彩臻母親描述及本院病歷所載，王彩臻最高

    學歷為高職畢業，未婚，無業，於原生家庭中排行第三，上

    有一兄一姊，目前與其父母及兄長同住於壯圍鄉自宅。王彩

    臻出生時產程不順難產，自幼發展遲緩，學講話及走路均較

    慢，但幼時未接受早療，僅於小學低年級時至醫院評估發現

    患有輕度智能障礙，其後開始接受特殊教育至高職畢業為止

    ，並領有第一類（神經精神疾患）輕度之身心障礙手冊。王

    彩臻高職畢業後曾短暫於便利商店工作數個月，因工作能力

    不佳未再被聘僱。之後王彩臻曾陸續接受財團法人阿寶教育

    基金會、社團法人宜蘭縣康德人文關懷協會等民間團體協助

    媒合工作機會，曾擔任縣議會清潔員、於協會進行手工、手

    作等工作經歷，但薪資收入並不穩定。王彩臻今年初使用手

    機時遭遇網路詐騙，損失約新臺幣10萬元，故王彩臻母親向

    法院提出輔助宣告之聲請，以避免王彩臻再遭詐騙損失。鑑

    定當天王彩臻在其母親陪伴下步行進入診間。鑑定時，王彩

    臻意識清楚，儀表整潔，態度配合，眼神接觸自然，情緒穩

    定，其口語理解能力尚可，但表達及行為反應較顯稚氣。測

    驗過程中，王彩臻尚能理解指導語並配合完成，面對困難題

    項時稍微焦慮，無明顯異常知覺及行為。認知功能方面，王

    彩臻的定向感向可，專注力和抽象問題理解能力不佳。王彩

    臻目前雖仍具備部分自我照顧能力，但其判斷及解決問題能

    力有顯著障礙。心理衡鑑結果，王彩臻於魏氏成人智力測驗

    第四版（WAIS-IV）測驗結果全量表智商為56分，整體智能

    達輕度障礙程度（55-69分）。綜合上述資料，此次鑑定認

    定王彩臻因輕度智能障礙之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

    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但未達

    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

    果的程度等情。爰依首揭法條規定，宣告王彩臻為受輔助宣

    告之人，裁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㈡查關係人王金寶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之父親，已陳明願

    擔任輔助人，且王彩臻對此亦表示無意見等語，有同意書及

    本院訊問筆錄在卷可稽。此外，聲請人即王彩臻之母親、利

    害關係人即王彩臻手足王雅慧、王評鋒等人亦均同意上情，

    此有其等出具同意書可佐；又本院檢附家事聲請狀繕本1份

    ，命利害關係人即王雅慧、王評鋒限期具狀表示意見，然其

    等迄今均未表示任何意見到院，有本院送達證書及函文可佐

    。從而，本院認由關係人王金寶擔任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

    之輔助人，最符合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益，爰選定關係人王

    金寶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之輔助人。　

四、又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僅於其

    為民法第15條之2列舉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參

    酌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並未準用同法第1099條、第1099條

    之1、第1101條及第1103條第1項之規定，顯見受輔助宣告之

    人之財產，並不由輔助人管理，依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45

    條第1項之規定，自無庸併選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附

    此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77條第2項、第164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游欣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

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書記官　詹玉惠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輔宣字第7號

聲  請  人  朱淑美  





應受輔助宣  

告之人      王彩臻  



關  係  人  王金寶  



            王評鋒  

            王雅慧  

上列聲請人聲請輔助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宣告王彩臻（女、民國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

選定王金寶（男、民國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之輔助人。

聲請程序費用由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朱淑美與應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為母女關係。王彩臻因從小有輕度智障，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爰依法聲請對王彩臻為輔助宣告，並選定關係人即王彩臻之父王金寶為王彩臻之輔助人等語。

二、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民法第1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法院應於鑑定人前，就應受輔助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狀況，訊問鑑定人及應受輔助宣告之人，始得為輔助之宣告。但有事實足認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在此限。鑑定應有精神科專科醫師或具精神科經驗之醫師參與並出具書面報告，亦為家事事件法第167條所明定，此規定依同法第178條第2項規定，於聲請輔助宣告事件準用之。再按受輔助宣告之人應置輔助人，並準用民法第1111條至第1111條之2規定，此觀民法第1113條之1自明。亦即法院為輔助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輔助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前，應依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輔助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二、受輔助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三、輔助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四、法人為輔助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

三、經查：

　㈠本院於鑑定人即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趙又麟醫師面前訊問應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時，王彩臻意識清楚、能自由活動，對於本院所問問題均能清楚、切題回答，有訊問筆錄在卷可稽。再觀之王彩臻於訊問當日對答之精神、心智狀況，並參酌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民國114年6月20日陽明交大附醫精字第1147300096號函附精神鑑定報告書所載略以：依據王彩臻母親描述及本院病歷所載，王彩臻最高學歷為高職畢業，未婚，無業，於原生家庭中排行第三，上有一兄一姊，目前與其父母及兄長同住於壯圍鄉自宅。王彩臻出生時產程不順難產，自幼發展遲緩，學講話及走路均較慢，但幼時未接受早療，僅於小學低年級時至醫院評估發現患有輕度智能障礙，其後開始接受特殊教育至高職畢業為止，並領有第一類（神經精神疾患）輕度之身心障礙手冊。王彩臻高職畢業後曾短暫於便利商店工作數個月，因工作能力不佳未再被聘僱。之後王彩臻曾陸續接受財團法人阿寶教育基金會、社團法人宜蘭縣康德人文關懷協會等民間團體協助媒合工作機會，曾擔任縣議會清潔員、於協會進行手工、手作等工作經歷，但薪資收入並不穩定。王彩臻今年初使用手機時遭遇網路詐騙，損失約新臺幣10萬元，故王彩臻母親向法院提出輔助宣告之聲請，以避免王彩臻再遭詐騙損失。鑑定當天王彩臻在其母親陪伴下步行進入診間。鑑定時，王彩臻意識清楚，儀表整潔，態度配合，眼神接觸自然，情緒穩定，其口語理解能力尚可，但表達及行為反應較顯稚氣。測驗過程中，王彩臻尚能理解指導語並配合完成，面對困難題項時稍微焦慮，無明顯異常知覺及行為。認知功能方面，王彩臻的定向感向可，專注力和抽象問題理解能力不佳。王彩臻目前雖仍具備部分自我照顧能力，但其判斷及解決問題能力有顯著障礙。心理衡鑑結果，王彩臻於魏氏成人智力測驗第四版（WAIS-IV）測驗結果全量表智商為56分，整體智能達輕度障礙程度（55-69分）。綜合上述資料，此次鑑定認定王彩臻因輕度智能障礙之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但未達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的程度等情。爰依首揭法條規定，宣告王彩臻為受輔助宣告之人，裁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㈡查關係人王金寶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之父親，已陳明願擔任輔助人，且王彩臻對此亦表示無意見等語，有同意書及本院訊問筆錄在卷可稽。此外，聲請人即王彩臻之母親、利害關係人即王彩臻手足王雅慧、王評鋒等人亦均同意上情，此有其等出具同意書可佐；又本院檢附家事聲請狀繕本1份，命利害關係人即王雅慧、王評鋒限期具狀表示意見，然其等迄今均未表示任何意見到院，有本院送達證書及函文可佐。從而，本院認由關係人王金寶擔任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之輔助人，最符合受輔助宣告之人之利益，爰選定關係人王金寶為受輔助宣告之人王彩臻之輔助人。　

四、又受輔助宣告之人並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僅於其為民法第15條之2列舉之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參酌民法第1113條之1第2項並未準用同法第1099條、第1099條之1、第1101條及第1103條第1項之規定，顯見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財產，並不由輔助人管理，依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45條第1項之規定，自無庸併選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附此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77條第2項、第164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家事法庭法　官　游欣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8　　日

　　　　　　　　　　　　　　書記官　詹玉惠　　　　　





